
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
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期對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上重大營建工程（以下簡稱營建工程）經費之補助，建立公平合理及有效

益之機制，並使其審慎規劃營建工程計畫，加速營建工程之完成，提高整體資

源使用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部對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之補助原則如下：

（一）學校應同時符合下列指標，始得向本部申請營建工程之經費補助：

1.最近三年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平均執行率高於百分之九十。

2.最近四年獲本部營建工程及相關補助經費合計數不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3.現有校舍面積低於應有校舍面積百分之一百五十或設校標準百分之一

百五十。

（二）不予補助之營建工程或經費：

1.學校分部、分校或園區之各項工程。

2.具有自償性工程，例如學生或職務宿舍、育成中心等。

3.補助款經核定後，因各種因素額外增加之經費。

三、 補助比率訂定原則：依各校近四年平均獲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額度，並參考

已往年度工程執行績效，對於各校申請補助之營建工程，分為三個級別，分別

給予不同之補助比率如下：

（一）近四年平均獲補助額度達新臺幣九億元以上學校，補助比率上限為百分

之三十。

（二）近四年平均獲補助額度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九億元學校，

補助比率上限為百分之四十。

（三）近四年平均獲補助額度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學校，補助比率上限為百分之

五十。

四、 各校符合第二點補助原則之營建工程，於申請本部補助前，應提報可行性評估

送本部審查，其計畫及經費需求不符前二點補助原則、補助比率上限者，均不予

受理。各校所提報之可行性評估，由各業務主管司負責審查。

五、 本部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時程，對各校營建工程年度經費補助審查之作

業規定如下：

（一）年度經費補助審查：

1.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各業務主管司應邀請工程規劃營建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依各營建工程當年度及未來年度預估之進度、上一年度保留

之預算等資料審查。

2.每年三月十五日以前，由各業務主管司就主管核定待補助之營建工程

案內，提出擬由下一年度編列之工程預算及其優先順序，於每年三月

三十一日以前經會計處彙整後，由部次長召開營建工程預算籌編會議

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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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部於審查各校所提報營建工程計畫時，得視各計畫之性質、急需情形

同一類學校類似性質工程計畫所提出自籌負擔經費比率之高低等排列

優先順序，作為每年度調整編列預算之依據。

4.下一年度新興工程補助總案件數應考量本部每年度所能編列之營建工

程補助經費額度及延續性工程往後年度補助經費需求。

（二）各業務主管司應負責彙整所屬主管業務營建工程經費補助相關資料。

六、 核定待補助之新興工程案，其基本設計圖說及概算資料，應依政府公共工程計

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業務主管司從嚴審查其未來年度工程實際需求後，專

案簽報部次長核定，補助比率上限為百分之七十，不受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之

限制：

（一）興建學校缺乏之必要設施。

（二）學校教學空間嚴重不足。

（三）執行本部重要政策。

八、 國立大學附設醫院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補助程序，經專案簽報部長核定後得準

用本要點規定辦理。

前項工程經費如基於本部政策考量酌予補助，其補助比率應由業務主管司參酌

相關指標或條件，專案簽報部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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